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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1-133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下属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下属公司股权的议案》，

并拟于近期与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

整合和优化现有资产结构，公司拟将北屯海天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屯海天达”，拥有的光伏电站并网容量为 20MW）100%股权、和布克赛尔蒙古

自治县海天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布克赛尔海天达”，拥有的光伏

电站并网容量为 30MW）100%股权、新疆九州方园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疆九州方园”，拥有的光伏电站并网容量为 60MW）100%股权转让给中核

汇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汇能”），转让价格分别为 2,900 万元、4,500 万

元、21,460 万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上述三家公司股权，上述三家公司

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

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31303Q 

3、法定代表人：肖亚飞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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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资本：154844 万元  

6、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14 日  

7、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8 号院 1 号楼 6 层 619 号 

8、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潮汐发电、火力发

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维护；煤制气项目的建设、运营；投资与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527,118.16 1,180,125.74 

负债总额 3,328,547.42 858,272.88 

净资产 1,198,570.74 321,852.86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营业收入 335,975.03 133,654.97 

净利润 105,834.48 22,024.59 

11、经查询，中核汇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1、晶澳太阳能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持有的北屯海天达 100%股权； 

2、晶澳太阳能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持有的和布克赛尔海天达 100%股权； 

3、九州方园（宜昌）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新疆九州方园 100%股权； 

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标的公司存在股权及资产抵质押情况，目前

正在办理相关股权及资产解除抵质押手续。标的资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北屯海天达 

（1）企业名称：北屯海天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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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53134138771 

（3）法定代表人：许建波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3,440 万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4 年 08 月 28 日 

（7）住所：新疆北屯市工业园区光明路一号 

（8）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投资营运，太阳能发电筹备、服务业务；电力

销售。 

（9）股东情况：股权转让前晶澳太阳能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转让后中核汇能持有其 100%股权。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1,334.07 22,083.51 

负债总额 18,629.80 19,338.82 

净资产 2,704.27 2,744.69 

项目 2021 年 1-11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969.18 2,002.98 

净利润 -40.42 -103.54 

2、和布克赛尔海天达 

（1）企业名称：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海天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26313486080L 

（3）法定代表人：许建波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5,160 万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4 年 12 月 22 日 

（7）住所：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县和什托洛盖镇肆区西街 

（8）经营范围：向太阳能发电行业的投资、管理；太阳能电站的建设与安

装调试、专业运行及维修维护服务;电力销售。 

（9）股东情况：股权转让前九州方园（宜昌）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转让后中核汇能持有其 100%股权。 

（10）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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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9,203.41             30,702.71  

负债总额 26,617.94                            27,819.33  

净资产 2,585.47                               2,883.38  

项目 2021 年 1-11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925.66                              2,853.50  

净利润 -297.91                                  -431.90  

3、新疆九州方园 

（1）企业名称：新疆九州方园新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700328746287T 

（3）法定代表人：许建波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5 年 01 月 27 日 

（7）住所：新疆博州博乐市博温赛快速路向西 3 公里处 

（8）经营范围：光伏电站、风力发电站投资；太阳能电子产品销售。 

（9）股东情况：股权转让前晶澳太阳能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转让后中核汇能持有其 100%股权。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0,295.70                 63,752.27  

负债总额            47,139.13                 51,307.40  

净资产            13,156.57                 12,444.87  

项目 2021 年 1-11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5,940.21                                  6,042.61  

净利润 1,051.70                                      459.67  

（三）本次股权出售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

公司不再持有上述标的公司股权，上述标的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不存在为上述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四）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方往来情况及偿还措施 

截至目前，在作为公司下属公司期间，北屯海天达累计形成的应向公司支付

的借款本金 15,560.90 万元；和布克赛尔海天达累计形成的应向公司支付的借款

本金 22,835.15 万元；新疆九州方园累计形成的应向公司支付的借款本金 4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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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标的公司于股权交割日偿还全部本金及相应

利息。 

 

四、交易对价 

经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1 月 30 日的价

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1、于评估基准日，北屯海天达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2,897.49 万元，与账面净

资产 2,704.27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193.22 万元，增值率 7.14%。 

2、于评估基准日，和布克赛尔海天达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3,037.66 万元，与

账面净资产 2,585.47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452.19 万元，增值率 17.49%。 

3、于评估基准日，新疆九州方园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20,191.35 万元，与账

面净资产 13,156.57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7,034.78 万元，增值率 53.47%。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经各方协商，确定北屯海天达 100%股权转让价格 2,900

万元、和布克赛尔海天达 100%股权转让价格 4,500 万元、新疆九州方园 100%

股权转让价格 21,460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北屯海天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转让方）：晶澳太阳能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北屯海天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标的股权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

持有的目标公司上述 100%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款 

（1）转让价款 

各方确定本次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900 万元。 

（2）转让价款支付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分四期支付，当期价款于协议约定

条件全部成就后支付。 

3、债权债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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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至交割日的已经披露且经审计机构计入审计报告债权债务由目标

公司继续享有和承担； 

目标公司因清偿融资租赁租金或在其他履约过程中所产生的违约金（如有）、

提前还款产生的额外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如有）均由甲方承担； 

在标的股权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当日，丙方或乙方指定第三方应

以电汇方式向甲方或其关联方支付截至股转日的全部应付甲方及其关联方往来

款（含利息），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需积极配合共同促成本条款约定

的甲方及其关联方款项支付事宜。 

4、违约及赔偿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原因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

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

证或承诺，即构成违约并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协议变更、解除和终止 

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解除或终止，必须由各方以书面形式作出方能生效。

经过各方签署的有关本协议的修改协议和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具有与

本协议同等的法律效力。 

 

（二）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海天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转让方）：晶澳太阳能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海天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标的股权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

持有的目标公司上述 100%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款 

（1）转让价款 

各方确定本次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500 万元。 

（2）转让价款支付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分五期支付，当期价款于协议约定

条件全部成就后支付。 

3、债权债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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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至交割日的已经披露且经审计机构计入审计报告债权债务由目标

公司继续享有和承担； 

目标公司因清偿融资租赁租金或在其他履约过程中所产生的违约金（如有）、

提前还款产生的额外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如有）均由甲方承担； 

在标的股权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当日，丙方或乙方指定第三方应

以电汇方式向甲方或其关联方支付截至股转日的全部应付甲方及其关联方往来

款（含利息），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需积极配合共同促成本条款约定

的甲方及其关联方款项支付事宜。 

4、违约及赔偿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原因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

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

证或承诺，即构成违约并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协议变更、解除和终止 

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解除或终止，必须由各方以书面形式作出方能生效。

经过各方签署的有关本协议的修改协议和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具有与

本协议同等的法律效力。 

 

（三）新疆九州方园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转让方）：九州方园（宜昌）新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新疆九州方园新能源有限公司 

1、标的股权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

持有的目标公司上述 100%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款 

（1）转让价款 

各方确定本次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1,460 万元。 

（2）转让价款支付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分四期支付，当期价款于协议约定

条件全部成就后支付。 

3、债权债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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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至交割日的已经披露且经审计机构计入审计报告债权债务由目标

公司继续享有和承担； 

目标公司因清偿融资租赁租金或在其他履约过程中所产生的违约金（如有）、

提前还款产生的额外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如有）均由甲方承担； 

在标的股权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当日，丙方或乙方指定第三方应

以电汇方式向甲方或其关联方支付截至股转日的全部应付甲方及其关联方往来

款（含利息），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需积极配合共同促成本条款约定

的甲方及其关联方款项支付事宜。 

4、违约及赔偿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原因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

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

证或承诺，即构成违约并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协议变更、解除和终止 

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解除或终止，必须由各方以书面形式作出方能生效。

经过各方签署的有关本协议的修改协议和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具有与

本协议同等的法律效力。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持有已并网发电的有补贴的光伏电站，补贴资金收回时间较长，

随着国内光伏电站平价时代的到来，开发平价光伏电站，以电站项目带动组件销

售，并在电站项目未对外出售前由公司运营，在收益率满足公司要求的条件下，

一方面，实现产品销售利润，另一方面，持有运营期间售电收入能够及时结算，

形成良好的现金流。 

出售上述三个电站项目，通过出售补贴电站资产，利用回笼资金，开发建设

平价电站，将使资产运营更加高效化，符合公司发展光伏电站的开发、持有、转

让的业务模式。同时，出售既有补贴电站，相当于提前回收拖欠的补贴资金，整

体改善公司电站业务的现金流状况。 

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将达成产品销售未实现毛利的实现。本

次转让预计增加公司 2021 年净利润约 1.6 亿元，最终数据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结

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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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9 日 


